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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法 意见书

致:中视笑果科技 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龙征律师事务所(以 下简称
“
本所
”
)接受中视笑果

科技 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,担任金守东通过受让海

南胤祥科技合伙企业 (有限合伙)78%合伙份额间接控制中

视笑果科技 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 “笑果科技”)

的专项法律顾问。

就本次收购相关事项,本所于⒛25年 12月 31日 出具

了 《北京龙征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视笑果科技 (北京)股份有

限公司收购事宜之法律意见书》(以下简称
“
法律意见书

”
)。

2u6年 1月 9日 ,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下发 《关于中视

笑果科技 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项目的反馈意见》(以

下简称
“
反馈意见

”
)。

本所律师根据 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、《监督管理办法》、

《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投资者管理办法》、《第 5号准则》等以

及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,按照律师行业

之

律



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,就 《反馈意见》

要求本所律师核查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,出具本补充法律意

见书。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 《法律意见书》的补充,并构成

《法律意见书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

处,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。《法律意见书》中未被本补

充法律意见书修正的内容仍继续有效。除非上下文另有说

明,本所及本所律师在 《法律意见书》中所做的声明以及释

义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

正文

本所律师根据 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法

律文件的规定和收购人的实际情况,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

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,就 中视笑果科技 (北京 )

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事宜而编制的 《法律意见书》相关事宜出

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:

一、针对 《关于中视笑果科技 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收

购项目的反馈意见》的回复 :

问题 ⒈ 关于本次收购、收购目的及后续计划。信息披

露文件内容显示,(1)收购人金守东看好挂牌公司的发展前

景,拟立足挂牌公司进行资源整合与赋能,以期实现挂牌公

司经营情况的提升与改善。(2)本次收购完成后,收购人将

根据实际经营需要,依法提请笑果科技股东会按照 《公司章



程》的规定,对公众公司主营业务、管理层、组织结构等方

面进行调整,并适时修订 《公司章程》;资产处置和员工聘

用计划将根据公众公司具体情况进行依法拟定。

请收购人在 《收购报告书》中补充披露:(1)收购人金

守东与出售方朱芳华、朱梅芝是否存在关联关系,本次收购

中除 《合伙份额转让协议》外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,合

伙份额按 1元/合伙份额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。(2)结合

收购人控制的企业情况,补充披露收购人对挂牌公司主营业

务的后续安排,是否涉及资产注入计划,挂牌公司业务调整

的可行性。(3)收购人对挂牌公司管理层的具体调整计划 ,

拟新聘人员的职业经历和与拟开展业务的相关经验,是否与

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中存在特殊利益安排。

请财务顾问、收购人律师、挂牌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

1挂牌公司律师回复】

(一 )收购人金守东与出售方朱芳华、朱梅芝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,本次收购中除 《合伙份额转让协议》外是否存在其他

协议或安排,合伙份额按 1元 /合伙份额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公

允性

1.关联关系及其他协议安排 :

经审阅本次收购交易双方签署的 《合伙份额转让协议》

及其全部附件,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企查查等

第三方工具查询并交叉比对收购人、转让方及其主要关联方

的工商信息,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,收购人金守



东与转让方朱芳华、朱梅芝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股、共

同投资、亲属关系或其他实质关联关系。除已披露的 《合伙

份额转让协议》外,本次收购相关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未

披露的协议、安排或利益输送情形。

综上所述,本所律师认为,收购人金守东与转让方朱芳

华、朱梅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,双方除签署 《合伙份额转

让协议》外,不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。

2.定价依据及公允性

本次收购为间接收购。

本次交易定价,交易双方以挂牌公司⒛25年半年度报

告 (未经审计)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(I。ss/股 )为定价依据 ,

综合考虑前次收购成本 (0。21元/股 )、 转让方快速回笼资金

的迫切需求、挂牌公司最近三年业绩大幅下滑的经营趋势、

二级市场股价长期低于每股净资产甚至低于每股面值的价

格走势等因素后,经友好协商并一致确定本次转让的总价为

390万元,对应 1元 /每出资额。

本所律师认为,该定价过程中具有合理性,定价结果公

允,未发现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及其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(二 )结合收购人控制的企业情况,补充披露收购人对挂牌

公司主营业务的后续安排,是否涉及资产注入计划,挂牌公

司业务调整的可行性

经核查,收购人已在 《收购报告书》“笫三节 本次收购目



的及后续计划”之“二、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”中补充披露

(一 )对公司主要业务的后续计划

公司现行主营业务结构、生产经营模式成熟稳定。收购

人认可当前主营业务,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

整。本次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,收购人没有将其控制的其他

资产注入挂牌公司的计划。收购人有意利用自身资源,围绕

主业上下游,通过增发股份的形式引入产业投资者,该事项

尚在初步商洽阶段,存在不确定性。如收购人对公司后续经

营方向有新的规划,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业务进行调整 ,

并根据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收购人已对挂牌公司主营业务的后续安

排、资产注入计划等进行了如实披露,相关安排确定,符合

规定。

(三 )收购人对挂牌公司管理层的具体调整计划,拟新聘人

员的职业经历和与拟开展业务的相关经验,是否与收购人在

本次收购中存在特殊利益安排

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,收购人已在 《收购报

告书》“第三节 本次收购目的及后续计划”之“二、本次收购

的后续计划”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:

(二 )对公司管理层的后续计划



改选后的董事会拟由五名董事组成,监事会拟由三名监

事 (含一名职工监事)组成。收购人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等部分高管继续留任。收购人初步拟

新聘 2名具有传媒广告行业相关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

(同 时担任董事),负责产品技术、市场开拓等工作。拟新

聘人员在本次收购中不存在股权代持等特殊利益安排。

经本所律师核查,收购人对管理层调整及拟新聘人员的

计划已做披露,相关人员具备相关经验,且无特殊利益安排。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,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

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(以下无正文 )



(本页无正文,为 《北京龙征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视笑果科技

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事宜之补充法律意见书》之专用

签章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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